
北部湾大学保卫处

湾大保卫发〔2019〕3 号

关于开展涉黑涉恶问题线索
再摸排再报告工作的通知

校属党政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做好自治区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督导反馈意见

整改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全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，

请严格对照“十一大类重点问题”（见附件 1）和“学校十一

类重点问题”（见附件 2），对本单位、本部门的涉黑涉恶问

题线索开展再摸排再报告工作，摸排结果按如下要求报送：

一、经自查发现本单位、本部门的教职工涉黑涉恶或存

在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“保护伞”问题线索的，以书面形式

报学校保卫处。

二、经自查未发现问题线索的，本单位、本部门的所有

教职工要签订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，一人一份，统一用 A4 纸

打印，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三、对于因外出学习和挂职等原因不能签订承诺书的

教职工，由各单位、各部门做出统一说明，说明人数、姓名

和外出事由等。

请将以上材料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于 4 月 19 日前报送



学校保卫处，地点：行政楼 139 办公室，联系人：雷婷，电

话：2808101。

附件：1.十一大类重点问题

2.学校十一类重点问题

3.承诺书

北部湾大学保卫处

2019 年 4 月 10 日



附件 1

十一大类重点问题
一、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、政权安全以及向政

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，尤其是谋取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和国家机关职务，拉拢、腐蚀、操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

握一方话语权的黑恶势力。

二、把持基层政权、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、垄断农村

资源、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。

三、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、称霸一方、欺压残害

百姓的“村霸”等黑恶势力。

四、在征地、租地、拆迁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

闹事的黑恶势力。

五、在建筑工程、交通运输、矿产资源等行业、领域，

强揽工程、恶意竞标、违法用地、违法采矿的黑恶势力。

六、在商贸集市、批发市场、车站码头、旅游景区、医

院学校等场所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收保护费的市霸、行霸

等黑恶势力。

七、对操纵、经营“黄赌毒”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

力要深挖其幕后组织者、操纵者、经营者。

八、非法高利放贷、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尤其是打着投

高利放贷，采取虚假诉讼、跟踪滋扰、言语威胁、变相拘禁、

殴打伤害等手段逼讨债务的黑恶势力。

九、插手民间纠纷、充当“地下执法队”的黑恶势力。

十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



力，尤其是实施组织跨境赌博、绑架、洗钱、敲诈勒索、组

织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。

十一、矿山、沙石场、养殖与捕捞、涉危废物转移、传

销、非法集资、地下钱庄、涉税票据拐卖等黑恶势力。



附件 2

学校十一类重点问题

一、侵占学校公用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二、非法侵入学校扰乱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、侵害师生生

命财产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三、在学校周边敲诈勒索学生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四、体罚、虐待、性骚扰等侵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五、学校使用非专用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学及其它交通违

法为。

六、校园欺凌行为，胁迫学校学生进行非法活动行为。

七、干扰、阻挠学校建设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八、各类非法“套路贷”“校园贷”“裸贷”及电信诈骗

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九、各类非法宗教、邪教、传销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十、学校校园及周边摆摊、设点、占道经营和车辆乱停

乱放，校内外出租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情况。

十一、其它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及其“保护伞”。



附件 3

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:已按开展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再摸排再报

告工作的部署要求开展自查，本人无直接参与涉黑涉恶犯罪

活动，无使用公权力放纵、包庇黑恶势力，为黑恶势力充当

“保护伞”等行为。

报告人单位名称:

报 告 人 签 名:

2019 年 月 日


